学生医疗补助申请流程：

填写申请表并提交医疗费用相关材料至公医办





填写《中山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》和《中山大学学生家庭经济状况调查表》，由院系进行认定





学生处审核院系认定结果





公医办审核医疗费用





学生医保管理小组审批确定补助标准





学生处制单





核算中心发放补助金





符合医疗补助申请资格的学生


（住院费用、门诊慢性病费用、门诊特定病种费用个人自付费用合计超过5000元）





是否已认定为困难学生





是





否





学生提交医疗费用相关材料至公医办并填写申请表








